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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是对DG/T 147—2019《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的修订。 

本大纲与DG/T 147—2019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基本要求，需补充提供的材料增加了“企业明示的相关产品日均处理能力、小时耗电量

文件”条款； 

——修改了一致性检查中盛料容器容积的检查方法； 

——修改了适用性评价的内容，增加了层叠式粪便发酵处理机小时耗电量的测定。 

本大纲自实施之日起代替DG/T 147—2019。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鉴定站、山东省农业机械

试验鉴定站、广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王明磊、陈立丹、杜金、张健、黄志华、杨易、邱韶峰、宋鹏行、林叙彬。 

本大纲所代替大纲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G/T 14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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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推广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对畜禽粪便进行发酵处理的层叠式、罐式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以下简称处理机）的

推广鉴定，其他结构型式的处理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 

对畜禽粪便进行发酵处理，分解有机养分、杀灭有害病菌和寄生虫并降低水分的机械设备。 

3.2  

罐式发酵处理机 

由规则几何形状容器罐、自动投料机构、搅拌机构、供气、排气机构等组成，对畜禽粪便进行发酵

处理的设备。 

3.3  

层叠式发酵处理机 

由原料投放、搅拌、破碎、装盘布料机构等组成，对固体畜禽粪便进行发酵处理的设备。 

3.4  

日均处理能力 

处理机平均每天能够处理物料的体积。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在申请时提交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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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 样机照片（左正前方45°、右正前方45°各1张，产品铭牌1张）； 

c)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时间等，

使用时间至少240 h以上、数量8户），提供的用户应为产品定型后的用户，格式见附录B； 

d) 企业明示的相关产品日均处理能力、小时耗电量文件； 

e) 罐体尺寸图样（A4纸，复印件）； 

f) 符合大纲要求的、通过资质认定（CMA）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性能检验报告复印件（如有）； 

g) 符合大纲要求的、通过资质认定（CMA）的鉴定机构出具的生产查定检验报告复印件（如有）。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内生产的合格产品，由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指定的使用现场获取

样品，数量为1台。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4.3 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4.3.1 型式 

处理机按盛料容器型式划分为：罐式、层叠式、其他式。 

4.3.2 主参数 

4.3.2.1 处理机的主参数为：盛料容器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4.3.2.2 处理机型号表示方法如下： 

 11   F     F       

 

 

  

 

 

 

 

 

 

示例：盛料容器容积为40 m
3
的罐式畜禽粪便发酵处理机表示为：11FFG-40。 

4.4 生产量和销售量 

初次鉴定的定型产品累计生产量和销售量均不少于8台。 

4.5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备

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m～5m 2 mm 

＞5m 10 mm 

2 功率 0kW～150kW 1% 

盛料容器容积 

G：罐式，C：层叠式，Q:其他式 

发酵处理 

废弃物利用设备 

农村废弃物利用设备 



DG/T 147—2022 

3 

表 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续）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3 时间 0 h～24 h 1 s/d 

4 绝缘电阻  2 MΩ～ 200 MΩ 读数值的 10% 

5 初次鉴定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

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

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样机 

3 盛料容器容积 允许偏差为 5% 

罐式：测量盛料容器外廓尺寸，根据图纸计算内廓尺寸，计算体积修约到

个位数 

层叠式：测量所有盛料托盘内廓尺寸，计算出体积取整后的立方数 

其他式：参照罐式、层叠式容积确定方法，计算取整后的立方数 

4 配套动力总功率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5 处理周期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或技术文件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2要求，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查结论

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安全性评价 

5.2.1 安全防护 

5.2.1.1 对（链条、皮带等）外露旋转、传动部件应设置安全防护罩。 

5.2.1.2 处理机应设置有效的接地保护。 

5.2.1.3 电气系统应有漏电、过载保护装置。 

5.2.1.4 加热系统应具有过热保护装置。 

5.2.1.5 处理机动力电路导线和机体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在绝缘电阻测试仪500 V档位测量时应不小于

20MΩ。 

5.2.1.6 上下梯子应牢固可靠，有方便人员上下使用的扶手，梯子踏板应防滑。 

5.2.1.7 高于地面 1.2 m及以上的平台、通道或工作面的所有敞开边缘应设置有牢固可靠的安全防护

栏杆；护栏高度应不低于 1 050 mm。 

5.2.1.8 所有零部件不应有尖角锐边。 

5.2.2 安全信息 

5.2.2.1 高温部位应有防烫标志。 



DG/T 147—2022 

4 

5.2.2.2 接地端子处应有接地标识。 

5.2.2.3 电控操作系统应有防触电标志。 

5.2.2.4 在对操作人员有危险的部位应固定安全警告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的规定。 

5.2.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达到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

合大纲要求。 

5.3 适用性评价 

5.3.1 评价方法 

采用作业性能试验与用户适用性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5.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日均处理能力、小时耗电量和用户适用性意见。具体要求见表4。 

5.3.3 作业性能试验 

对产品明示适用处理的畜禽粪便进行性能试验；性能试验的样机确定按4.2的规定进行。 

5.3.3.1 试验条件 

5.3.3.1.1试验样机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磨合、调整、试运转，试验前，样机处于连续正常工

作状态。 

5.3.3.1.2畜禽粪便试验前可经过必要的预处理。 

5.3.3.1.3试验时的环境温度应在 10℃以上。 

5.3.3.2 试验方法 

5.3.3.2.1日均处理能力测定 

测量处理机盛料容器的尺寸，计算处理机的盛料容器容积 V，根据被试样机的发酵周期，按照公式

（1）计算处理机的日均处理能力。 

 

d

Z

V
E a

T
  „„„„„„„„„„„„（1） 

式中： 

Ed——日均处理能力，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 

V——盛料容器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TZ——样机的处理周期，单位为天（d）； 

a——装料系数，罐式装料系数取0.7，层叠式装料系数取1.0，其他式装料系数根据最大装料量所占

盛料容器容积的比例确定。 

5.3.3.2.1小时耗电量测定 

开启处理机配置的所有负载，待机器运行稳定后开始测量耗电量，每次测量1 h，每隔2 h测定1次，

连续测量3次，结果取平均值。 

5.3.4 用户适用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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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 从用户（使用时间 240 h以上）名单中选取 5户进行调查。 

5.3.4.2 用户适用性调查可采取实地、视频（电话）、信函方式之一或组合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内容

及调查表格式见附录 C。 

5.3.5 判定规则 

5.3.5.1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用户适用性意见均满足表 4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

否则，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通过资质认定（CMA）的鉴定机构依据本大纲规定的方法出

具的性能检验报告可作为适用性评价的依据。     

5.3.5.2 当作业性能试验（用户适用性调查）结果不满足表 4要求时，用户适用性调查（作业性能试

验）不再进行，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可靠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可靠性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内容包括使用有效度和故障情况、用户使用的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和故障情况。具

体要求见表4。 

5.4.3 有效度 

对鉴定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为18 h的生产查定。记录作业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修复时间。生产

查定过程中不应发生表3中所述的致命故障、严重故障。有效度按式（2）计算（累计故障修复时间大于

1 h时，按1 h计算）。生产查定过程中，如果累计故障修复时间大于1 h、或者发生表3中所述的致命故

障或严重故障时，则生产查定不再继续进行，生产查定结果为不符合要求。 

100%
z

z g

T
K

T T
 




 

„„„„„„„„„„„„（2） 

 

式中： 

K——有效度； 

Tz——样机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Tg——样机故障修复时间，单位为小时（h）。 

5.4.4 可靠性用户调查 

5.4.4.1 从用户（使用时间 240 h以上）名单中选取 5户进行调查。 

5.4.4.2 可靠性用户调查与用户适用性调查同时进行，调查内容及调查表格式见附录 C，截止调查时

间为 240 h。 

5.4.4.3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MTTFF）按式（3）计算。 

1 1

1

r

r n r

i j

i j

MTTFF t t


 

 
  

 
  „„„„„„„„„„„„（3） 

式中： 

MTTFF ——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n—— 调查总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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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工作时间内出现首次故障（轻度故障除外）的台数； 

ti——第i台机具首次故障时的累计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tj——在规定的工作时间结束时，未发生首次故障的第j台机具累计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当r=0时，规定MTTFF＞ nt，t为截止调查时间。 

表3 故障分类表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原则 故障举例 

致命故障 
导致功能完全丧失；危及作业、人身安全或引起重

要总成（系统）报废 

罐体（设备主体）严重变形、开（断）裂，主轴断裂，

以及导致人身伤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故障 

严重故障 
导致功能严重下降；主要零部件损坏、关键部位紧

固件损坏 
电机、供氧机构、布料机构损坏等 

一般故障 
导致功能下降，不能正常作业；一般零部件和标准

件损坏或脱落，通过调整或更换在短时间内可修复 

易损件非正常更换或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排除的故障，

如链条、皮带断裂等 

轻度故障 
轻微影响产品使用功能，暂时不会导致工作中断， 

修理费用低廉的故障 
转动件、紧固件螺丝松动等 

5.4.5 判定规则 

5.4.5.1 生产查定的结果、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及故障情况均符合表 4要求时，可靠性评价结论

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通过资质认定（CMA）的鉴定机构依据本

大纲规定的方法出具的生产查定检验报告可作为可靠性评价的依据。   

5.4.5.2 当生产查定（可靠性用户调查）结果不满足表 4要求时，可靠性用户调查（生产查定）不再

继续进行，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综合判定

见表 4。 

表4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    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 2 / 符合本大纲表 2 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5.2.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5.2.2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日均处理能力 m
3
/d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2 小时耗电量 (kW·h)/h 不高于企业明示值 

3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评价结果为“好”和“中”的项数不低于适用性

调查项总数的80% 

可靠性评价 

1 生产查定 
使用有效度 / ≥98% 

发生故障情况 / 未发生因质量原因引起的致命故障和严重故障 

2 
可靠性用户

调查 

首次故障前平均

工作时间 
h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不小于200 h（截止240 

h），且未发生严重、致命故障 

6 产品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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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5。 

表5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 号 项 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盛料容器容积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4 配套动力总功率 允许增大 / / 

5 处理周期 允许缩短 / /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5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为鼓励产品技

术升级，未列入产品变更控制范围内的，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6.3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5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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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 号 项   目 单 位 设 计 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盛料容器容积 m
3
  

4 配套动力总功率 kW  

5 处理周期 d  

注：结构型式填罐式、层叠式或其他式；盛料容器容积：罐式填写盛料容器内廓尺寸计算出的体积修约到个位数的立方数，

层叠式：填写所有盛料托盘内廓尺寸计算出的体积修约到个位数的立方数，其他式：参照罐式、层叠式容积确定方法修约

到个位数的立方数填写。配套动力总功率需核对产品铭牌，如有加热等其他配套处理装置，应包括其中。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DG/T 147—2022 

9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名单 

序号 
姓名 

(购买者) 
通讯地址 电话 机具型号 购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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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适用性与可靠性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规格型号  结构型式  

生产企业  购买日期  

适用 

性调 

查项 

目 

该机处理粪便日均

处理能力 
好□      中□      差□ 

该机处理粪便的日

均耗电量 
好□      中□      差□ 

该机对处理前物料

含水率的要求 
好□      中□      差□ 

处理后物料含水率

的情况 
好□      中□      差□ 

处理后物料的腐

熟程度 
好□      中□      差□ 处理过程中噪声 好□      中□      差□ 

可靠 

性情 

况 

首次故障前 

作业时间（h） 
故障和部位 原   因 故障分级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用户签名  

□视频（电话） 主叫电话号码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故障分级由鉴定机构专业人员判断；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 

用户应签字；调查方式为电话时，记录主叫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